定海区公开招聘幼儿园教师实绩考核赋分表
	考生姓名：                                   审核人签名：

	项  目
	等  级
	分值
	自评分
	审核分

	教研（或教科研）
论文（或案例）获奖（1分）
	区二等奖、市三等奖
	0.3分
	
	

	
	区一等奖、市二等奖、省三等奖
	0.5分
	
	

	
	市一等奖、省二等奖及以上
	1分
	
	

	教科研课题立项并获奖（2分）
	区二等奖、市三等奖
	0.5分
	
	

	
	区一等奖、市二等奖、省三等奖
	1分
	
	

	
	市一等奖、省二等奖及以上
	2分
	
	

	优质课（公开课）

（2分）
	区二等奖、市三等奖
	0.5分
	
	

	
	区一等奖、市二等奖、省三等奖
	1分
	
	

	
	市一等奖、省二等奖及以上
	2分
	
	

	教学教育类文章发表（1分）
	区教科研报刊登
	0.1分
	
	

	
	《舟山教育》上刊登
	0.3分
	
	

	
	浙江省及国家级教育刊物刊登
	0.5分
	
	

	自制教玩具评选

（1分）
	区级个人二等奖
	0.3分
	
	

	
	区级个人一等奖
	0.5分
	
	

	教师技能技巧
比赛（1分）
	区级个人二等奖
	0.3分
	
	

	
	区级个人一等奖
	0.5分
	
	

	幼儿教育（管理）（1分）
	区级及以上教育系统单项先进个人
	0.5分
	
	

	
	区级及以上教育系统年度考核个人优秀
	1分
	
	

	综合先进工作者或优秀共产党员（2分）
	区级
	1分
	
	

	
	市级及以上
	2分
	
	

	合计总分
	
	
	
	


说明：
1. 实绩考核总分为5分。各类获奖时限指近三年（2007年1月1日—2010年5月7日）的获奖情况。
2.各项目内有多个子项目获奖的，得分可以累计。同一个子项目重复获奖的，以最高分计入。优质课含教育活动展示，没有评奖的不得分。
   3.区级教研、教科研成果的“区级”指区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其业务部门（市级、省级、国家级的含义同）。

4.区级及以上综合先进、优秀共产党员以政府、党委表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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